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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毁誉犯罪的特殊对象

———从死者和官员名誉保护视角的分析

蔡曦蕾

　　内容提要：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视角思考，死者与官员成为毁誉犯罪的两类特殊对

象。在名誉的刑事保护问题上，应否将死者囊括其中，以及应否对官员特殊看待，本文通

过对６８个具代表性法域刑事毁誉规范的对比分析，立法中明确规定死者为毁誉犯罪之对

象以及着重保护官员名誉的占一定优势，而中国刑事立法在此两个问题上均属少数派。

从实然法的立场，基于亲属权益说的观点，中国刑法教义学上存在将侵害死者名誉之行为

犯罪化的余地。而在官员名誉权的刑事保护问题上，在立法、理论与实务界存在三种截然

不同的态度。从应然法的立场，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最终揭示出当下中国处于将名誉财

产化的市场社会阶段中，从而刑事立法上不应保护死者名誉，在官员名誉权的刑事保护问

题上宜持平等保护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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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毁誉罪的保护范围上，主要针对人及单位之名誉（或商誉）加以保护。就人的

名誉保护而言，普通自然人的名誉权受到刑法的保护自不待言，需要探讨的是，对自然属

性下的特殊人———死者的名誉，刑事毁誉法上应否加以保护；对社会属性下的特殊人———

官员的名誉，刑事毁誉法上应否予以特殊对待。如果将普通的自然人视作毁誉罪的一般

对象，那么，这里的死者与官员，可以看作为毁誉罪的特殊对象，对该二者名誉的刑事保护

问题，值得加以探究。

一　毁誉罪特殊对象之法域纵览

针对侵犯自然人名誉的行为，我国刑法采取犯罪化的立场，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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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下文简称“法域”）则将毁誉行为完全交由民事法律规制。在当前世界各法

域中，毁誉行为的立法规制存在怎样的共性，对我国的刑事政策与立法能够提供何种参

考，均有待探讨，因而，本文首先就世界范围内毁誉刑事规制做一对比考察。

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标准：（１）影响力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纳入比较

视野的文本所属地域应当在国际影响力上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从而对比所形成的趋势性

结论对于中国的刑事立法更具借鉴价值，基于此，笔者将主要以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

所关注的６０个国家为对象，〔１〕以体现研究的影响力标准；（２）代表性标准。由于前述 ６０

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较高，进而必将表现为后发国家的相对缺失，从而无法完全展示世界

现状，基于此，笔者在分析对象中加入阿尔巴尼亚、蒙古、朝鲜、越南、古巴、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咯麦隆８国，以其作为相对后发国家的代表；（３）相关性标准。由于文本主要以中

国大陆为对比分析基准，从而，加入与其同源的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澳门三个地区，使对比

分析更具相关性。最终，通过公开渠道对前述 ７１个国家和地区的刑事法律文本进行搜

索，获得了除沙特阿拉伯、伊朗、塞浦路斯 ３国之外的全部 ６８个法域相关刑事法律文本，

并从下列几个方面展开了对比分析。

（一）犯罪化与否问题

在对毁誉行为的犯罪对象进行大范围法域对比之前，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对该行为犯

罪化与否问题的探讨。对毁誉行为采取犯罪还是非犯罪方式来规制，体现了各法域间基

本立场的差异，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差异深受法系传统的影响，即在英美法系，随着实用

主义思潮的兴起，各国开始普遍认为民事赔偿对毁誉的处罚比刑事更有效；〔２〕而在大陆

法系，在毁誉问题上一贯有刑事制裁的倾向。〔３〕 为此，笔者将前述 ６８个法域按照当前主

要法系进行分类，各自对应的犯罪化法域数量及比重如下表１所示。

表 １　不同法系毁誉行为犯罪与否比较

法系类别 法域总量 犯罪化数量（比重％） 非犯罪化数量（比重％）

英美法系 １８ １３（７７．２％） ５（２７．８％）

大陆法系 ３８ ３７（９７．４％） １（２．６％）

斯堪的纳维亚法系 ５ ５（１００％） ０（０）

社会主义法系 ４ ４（１００％） ０（０）

伊斯兰法系 ３ ３（１００％） ０（０）

根据表１的统计，整体上看，多达６２个法域对毁誉行为坚持犯罪化立场，在全部法域

中占比９１．２％，这说明将严重毁誉行为看作是一种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做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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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每年依据经济、军事、科技、社会和文化等共１４个指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影响
力较强的６０个国家发布“全球影响力埃尔卡诺指数”。
参见刘勇：《论言论自由与诽谤罪适用的宪法控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第１０页。
参见法治斌：《新闻报道与诽谤罪———一个宪法观点》，载法治斌主编：《人权保障与司法审查》，月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６－７页。



法系属性上，英美法系非犯罪化立法例的比重明显高于大陆法系及其他法系。在英美法

系中，对毁誉非犯罪化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新西兰、爱尔兰、墨西哥，〔４〕大陆法系仅有

罗马尼亚一国，其他法系全部采犯罪化立场。

在英美法系下，英国“诽谤作为民事诉讼大约于１３世纪成为较为普遍的诉讼，诽谤既

作为民事诉讼也作为刑事诉讼大约始于１４世纪末到１５世纪初”，〔５〕而在《死因审判官与

司法正义法（２００９）》颁布后，普通法下的毁誉犯罪———煽动和煽动性诽谤罪、毁誉性诽谤

罪以及淫秽性诽谤罪被废除，毁誉行为在英国被非犯罪化，在英国境内针对毁誉行为具有

普遍约束力的成文法———《毁誉法（２０１３）》中，明确规定毁损名誉的行为属于民事违法，

交由民事诉讼解决。美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在联邦层面，《美国法典》第 １８章并未将毁誉

行为犯罪化，但在州的层面，及至 ２００６年，在包括波多黎各在内的全美共 ５１个州一级的

行政区中，仍有２８个将毁誉行为犯罪化。〔６〕 在新西兰，《刑法》第９部分原本是针对名誉

的犯罪，然而，根据《毁誉法（１９９２）》第５６条（２）项的规定，《刑法》第９部分针对名誉的犯

罪被整体废除。〔７〕 除此之外，爱尔兰与墨西哥刑事法规范中也将毁誉行为予以非犯

罪化。

在大陆法系，毁誉行为是否犯罪化在一些国家存在不确定的情形。比如，罗马尼亚加

入非犯罪化阵营就颇具意味。２００６年 ７月，为了符合欧盟的人权标准以便顺利加入欧

盟，罗马尼亚国会决定废除《刑法》第２０５和２０６条的侮辱和诽谤罪，在加入欧盟数天后的

２００７年１月，其宪法法院又裁定国会废除该两罪的决定违宪，直到２０１０年，最高法院才裁

定废除该两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罗马尼亚国会又出现了将毁誉重新犯罪化的提案，在

时任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ＴｒａｉａｎＢａｓｅｓｃｕ）的反对下，２０１４年国会新修订的刑法中，毁

誉行为未被重新犯罪化。〔８〕 再如，俄罗斯在毁誉行为犯罪化与否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

反复。当然，２０１２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最终还是通过《有关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及其他法律

修正案》再次增加了第１２９条的毁损名誉罪。但相较之前的犯罪，再次获得确立的毁损名

誉罪取消了自由刑，仅规定了罚金刑种。〔９〕

（二）自然属性之特殊对象：死者

在前述６２个将毁誉行为犯罪化的法域中，侵犯自然人名誉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自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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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法系各法域中，爱沙尼亚有些特殊，虽然废除了针对普通人的毁誉犯罪，但根据其《刑法》第 ２４７、２７５、３０５
条的规定，仍然保留了享有豁免权的外交代表、国家代表、普通政府官员以及法官的毁誉犯罪。

朱文雁：《英国诽谤诉讼及其法律规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４３页。
毁誉行为犯罪化一般规定在各州刑事成文法中，它们分别是佛罗里达、乔治亚、爱达荷、伊利诺伊、堪萨斯、肯塔

基、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密歇根、蒙大拿、内华达、新墨西哥、华盛顿、俄亥俄、俄克拉荷马、南卡罗来纳、北卡罗

来纳、犹他、弗吉尼亚、明尼苏达、密西西比、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北达科他、南达科他、维京群岛、波多黎各。

但是，在爱荷华州，毁誉行为犯罪化未出现在其成文法中，而是以判例的形式获得确认，在 Ｐａｒｋｖ．Ｈｉｌｌ３８０Ｆ．
Ｓｕｐｐ．２ｄ１００２（Ｎ．Ｄ．Ｉｏｗａ２００５）一案中，确定了爱荷华州毁损名誉罪的基本规定，而在 Ｓｔａｔｅｖ．Ｈｅａｃｏｃｋ７６Ｎ．Ｗ．
６５４（Ｉｏｗａ１８９８）一案中，则确定了爱荷华州通过公诉追究毁损名誉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
参见蔡曦蕾：《谣言刑事规制对比考察》，《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８２－８３页。
参见 Ｂｏｇｄａｎ，Ｒｏｍａｎｉ：ｒ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ｉｎｇ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ｅｄｒｉ．ｏｒｇ／ｒｏｍａｎｉａｒ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ｉｎｇ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
参见朱冬传：《俄罗斯刑法典中恢复诽谤罪》，《法制日报》，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第１１版。



言，需要关注的是，刑事毁誉法规范死者名誉的态度。在全部犯罪化的法域中，３７个法域
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侵犯死者名誉的行为属于毁誉犯罪，占比 ５９．７％，其余 ２５个法域对侵
犯死者名誉的行为是否犯罪未做规定，依据罪刑法定的理念，可以认为这２５个法域下，侵
犯死者名誉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俄

罗斯、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阿联酋、波兰、捷克、阿尔及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南非、

埃及、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蒙古、朝鲜、越南、古巴、所罗门

群岛。从数据比较上看，肯定死者成为毁誉犯罪对象的占相对优势。在这３７个将侵犯死
者名誉行为犯罪化的法域中，具体规定上有如下特点。

首先，在立法技术上，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冰岛、挪威、克罗地亚、瑞士、希

腊、土耳其、奥地利、匈牙利、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以及我国台湾

与澳门地区共１９个法域，均选择在普通毁誉罪法条外，另立单独条款的方式规定对死者
的毁誉犯罪，而少数法域则选择在非法条正文部分，以解释的形式将死者纳入毁誉犯罪的

“人”中。比如，巴基斯坦《刑法》第 ４９９条未就毁损死者名誉的行为加以规定，但在该条
的释义１中，则进行了补充规定：“假设在死者活着时，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有损其名誉，并
且行为人试图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损害死者家人或近亲属的感情时，针对死者的该行为构

成毁誉犯罪。”〔１０〕

其次，在侵犯法益的内容方面，更多的法域明确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是基于在世者

（一般限定为死者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对死者记忆、思念相关的权利，也有的直接

规定为在世者的名誉权。认为从犯罪学的本质上看，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实质上损害了

在世者的权利。比如，泰国《刑法》第 ３２７条规定：“在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将特定事实
归咎于死者，并且此种归咎行为将有损死者父母、配偶、子女的名誉，或导致前述对象遭人

仇恨、欺辱，即属毁誉犯罪，应受到刑法第 ３２６条（即普通毁誉罪，笔者注）相应之惩
罚。”〔１１〕而少数法域如冰岛、挪威、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则认为，毁誉行为侵犯的

是死者的名誉权益，因此，尽管法条中规定了侵害死者名誉为犯罪，不意味着死者的名誉

保护必定能够辐射到在世者的权利。

再次，在罪名设定方面，绝大多数仍以普通毁誉罪对侵犯死者名誉的行为追责，而极

少数如葡萄牙、希腊、匈牙利等，则在普通毁誉罪之外，另行规定了单独的“侵犯对逝者的

记忆罪”、“贬低对逝者的记忆罪”、“不尊敬罪”等罪名。

最后，在追诉时效方面，多数法域均未做特别限制，但部分法域则规定在死者去世后

经过一定期间，对毁誉行为不再以犯罪追究。对于这个经过期间，规定不一，比如，瑞士规

定为３０年，葡萄牙规定为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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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Ｏｒｇ，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ｏｒｇ／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１８６０／ａｃｔＸＬＶｏｆ１８６０．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
资料来源：Ｓａｍｕｉｆｏｒｓａｌｅ，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ｍｕｉｆｏｒｓａｌｅ．ｃｏｍ／ｌａｗｔｅｘｔｓ／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



（三）社会属性之特殊对象：官员〔１２〕

从社会属性上来说，具有官员身份的人也是有别于普通人的特殊对象，其特殊性在毁

誉犯罪的法规范上主要表现为：刑法将针对普通人的毁誉行为非犯罪化，却将针对官员的

毁誉行为犯罪化，或者，将针对普通人毁誉行为犯罪化的同时，又规定当犯罪对象具有官

员身份时，另行构成单独犯罪、具备不同罪状，或者属于加重处罚情节。〔１３〕

在６２个针对官员毁誉行为犯罪化的法域中。就毁誉犯罪的法律规定来看，占比为
６１．３％的共３８个法域存在将官员在毁誉类犯罪中予以特殊化的规定，剩余占比为３８．７％
的共２４个法域在毁誉犯罪的设定上则未凸显出官员的特殊性，前者处于相对优势的立法
例。在该６２个法域中，毁誉犯罪未凸显官员特殊性的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加
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奥地利、捷克、尼日利亚、阿根廷、卢森

堡、芬兰、匈牙利、智利、哥伦比亚、南非、以色列、斯洛伐克、菲律宾、立陶宛、拉脱维亚、朝

鲜。在毁损官员名誉有特别规定的法域中，针对官员不同类型以及法定刑方面，也体现出

一些特色。

１．官员的类型

官员主要可分为皇室成员、政权高层与普通官员三种类型。

在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法域，皇室成员是形式上的国家代表。将皇室成员作为毁

誉犯罪特殊保护对象的有西班牙、挪威、瑞典、荷兰、丹麦、日本、泰国、与所罗门群岛 ８个
国家。〔１４〕 在这些国家中，当皇室成员名誉受到毁损时，对行为人的法定刑要显著高于针

对普通人的名誉毁损犯罪。

在现代国家，实质上的国家代表一般为该国政权高层。他们一般包括正副总统、总

理、最高法院院长、国会议长等。从数据上来看，更多的法域将政权高层与普通人的名誉

权等同视之，但仍有十几个国家将政权高层作为毁誉犯罪特殊对象，包括德国、意大利、葡

萄牙、冰岛、希腊、波兰、土耳其、爱沙尼亚、委内瑞拉、巴西、古巴、马其他、印度尼西亚、印

度、阿尔及利亚、咯麦隆共 １６个国家。〔１５〕 在该 １６个国家中，当侵犯政权高层名誉时，其
法益、罪名、法定刑，甚至诉讼方式均会发生改变。以德国为例，根据德国《刑法》第 ９０条
的规定，当侵犯总统名誉时，主要法益从名誉权变成了法治之下的民主国家利益，此时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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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官员取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现代政治体系内的政府公务员这一群体，还包括现代君主立宪制政体下

的君主。同时，当官员在履行公务之时名誉权受侵犯的场合下，各国均会认为构成妨害公务等相应之犯罪，本文

中官员作为毁誉犯罪特殊对象不包括此种情形，而仅指官员在非履行公务之时名誉权受到侵犯，因其官员身份

而被作为特殊的毁誉犯罪或者具备毁誉犯罪特殊情节的情形。

在极少数法域，针对特殊对象的法定最高刑反而比针对普通对象的要低，比如，马其他《刑法》第７２条规定，针对
总统的毁誉行为最高法定刑为３个月监禁刑；而第２５２条第 ３款规定，当针对普通对象的毁誉行为是以“书件、
模拟像、图画、透露或展示给公众等方式”进行时，最高法定刑为１年监禁刑。资料来源：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Ｍａｌｔａ（１８５４，ａｍｅｎｄｅｄ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
所罗门群岛虽然不存在皇室，但由于其属于英联邦国家，因此将英国女皇作为毁誉犯罪的特殊对象。

法国《１８８１新闻自由法》原来有针对总统、外国元首等特殊对象的加重诽谤罪规定，但是，在 ２００２年欧洲人权法
院作出了哥伦巴尼判决（Ｃｏｌｏｍｂａ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中，专门针对外国元首的加重诽谤条款被废除。２０１３年 ３月，在
ＥｏｎＶ．Ｆｒａｎｃｅ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又裁定专门针对总统的加重诽谤条款由于违反表达自由权而无效。



成了单独的“诽谤联邦总统罪”，其法定最高刑也由“侵犯名誉罪”的 ２年监禁刑提高至

５年。〔１６〕 而印度虽然规定毁誉犯罪为自诉案件，但根据其《刑事诉讼法》第 １９９条第（２）

项的规定，当侵犯正副总统名誉时，不受自诉的限制，只要有公诉人起诉书即可受理

案件。〔１７〕

除国家代表外，一般的政府官员如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的官员等，在有些法域也可

能成为毁誉犯罪的特殊对象，包括中国澳门地区、德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荷兰、比利

时、土耳其、丹麦、波兰、爱沙尼亚、阿联酋、巴西、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在这 １６个法域

中，毁损普通官员名誉罪相较于一般毁誉罪，差异主要体现在法定刑幅度上。以我国澳门

地区为例，根据澳门《刑法》第１７８条的规定，当诽谤行为被害人为公务员时，在其执行职

务时或因其职务而受侵犯的场合下，法定刑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二分之一，据此，在非

执行职务期间，公务员因其职务行为被他人诽谤时，即属普通诽谤罪的加重情节。同样，

根据土耳其《刑法》第１２５条之１的规定，普通诽谤罪法定刑为 ３个月以上至 ２年以下监

禁或者罚金，但根据第１２５条之３ａ）的规定，在针对公务员实施诽谤时，所判刑罚不能低

于１年监禁。〔１８〕

２．法定刑状况的官民对照

总的来看，前述各法域在官员作为毁誉犯罪特殊对象问题上，最集中地体现在法定刑

的设置上。当毁誉对象为官员时，往往具有较普通人更重的法定刑，以各法域下毁誉罪有

期自由刑之法定最高刑为例，图示如下：

图 １　各法域法定刑状况之“官民”对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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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９７１，ａｍｅｎｄｅｄ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ｄ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Ｉｎｄｉ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ｗｉ
ｐｏｌｅｘ／ｅｎ／ｔｅｘｔ．ｊｓｐ？ｆｉｌｅ＿ｉｄ＝２０７８３４，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
资料来源：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ｄｅ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



上图共对３５个法域毁誉类犯罪有期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进行了描述。〔１９〕 从整体上

看，在这３５个法域中，针对普通人与官员毁誉犯罪法定最高刑的设定上，前者平均值为

１９个月，后者平均值为５２个月，两者之间体现出显著的差异。从具体法域来看，日本、韩

国、马其他与肯尼亚，虽然在针对普通人毁誉犯罪的规范外，另行规定了针对官员的毁誉

犯罪，但两者法定最高刑相同。除此之外，其他法域毁誉犯罪在普通人与官员两种对象

上，均规定了差异悬殊的法定最高刑，在针对普通人与官员毁誉犯罪法定最高刑的设定

上，差异悬殊度最大的十个法域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中国澳门地区、印度尼西亚、挪

威、瑞士、阿尔及利亚、葡萄牙、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咯麦隆、泰国。

二　实然法下中国毁誉罪之特殊对象

我国属于前文６８个法域中将毁誉行为犯罪化的多数派，但仅仅将这一犯罪行为当作

一般的犯罪处理，并未对死者名誉和官员名誉做特殊对象看待。从世界立法潮流看，无论

是从自然属性出发的死者，还是从社会属性出发的官员，就这两类特殊对象的刑法规制而

言，我国均持少数派立场。然而，从实然法的角度观察，对于死者名誉，能否在教义刑法学

的视域下，将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解释至我国《刑法》第 ２４６条之内。对于官员名誉权的

保护，虽然在刑法规定上体现出平等性，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否严格地贯彻了平等原则，这

些问题值得思考。

（一）死者名誉的刑事保护

中国《刑法》第２４６条诽谤罪的罪状描述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条文中并未对犯罪

对象加以明确，学界一般否定侵犯死者名誉行为的犯罪性，认为：“从刑法角度来讲我国

刑法第２４６条只规定了捏造具体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诽谤罪，而诽谤罪所

侵犯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特定的自然人，死者不能成为诽谤罪的犯罪对象。”〔２０〕事实上，“他

人”在我国刑法中虽非严格的法律术语，但出现频率却非常高，至刑法修正案九为止，共

有约１４０次出现了“他人”。一般而言，刑法中的“他人”仅指自然人，但却不能绝对化。

比如，《刑法》第２１７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即属

该罪的一种客观行为，而这里的“他人”显然不单指自然人，还包括死者。对于诽谤罪中

“他人”的理解，应当保持法条内部的统一性，第 ２４６条在侮辱罪与诽谤罪的罪状规定上

两次运用了“他人”，前者是“侮辱他人”，后者是“诽谤他人”，从立法技术上，同一法条中

的同一词语，所指涉的含义应当完全一致，否则，立法者会避免用同一词语，或至少对该词

语进行必要修饰。

当然，即便将我国《刑法》第 ２４６条侮辱罪和诽谤罪中的“他人”都解释成自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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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３８个将官员名誉予以特殊保护的法域中，法国、俄罗斯、保加利亚三国对毁誉犯罪仅设定了罚金刑，图中未
做描述。在针对普通人的毁誉行为上，西班牙仅设定了罚金刑，而爱沙尼亚则予以非犯罪化，因此，图中该两国

仅有针对官员毁誉犯罪的刑期数据；所罗门群岛对官员的毁誉犯罪规定了无期自由刑，图中只显示该国针对普

通人的刑期数据。

邱灵：《网络诽谤行为的定性分析》，《江西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３６页。



不宜仓促得出中国刑法不调整侵犯死者名誉行为的断语，还有必要审视民法上对死者名

誉问题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得出妥当的结论。我国民事领域在死者名誉问题上，旗帜鲜明

地体现出实务与学理的双向互动现象，经历了对死者名誉从“名誉权”向“名誉利益”再向

“亲属权益”衍变的过程。

１．名誉权阶段

１９８７年的《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公民享有名誉权，但未就死者名誉的法律属性加以

界定，法律语焉不详、法理又未深入探讨，最终集中反映在“荷花女”一案的纷争之上。在

该案中，作为一审法院的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公民死亡后名誉权仍应受法律保

护”的结论。在该案的二审过程中，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问题请

示最高人民法院，后者于１９８９年４月《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中批示如

下：“吉某某（艺名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同样，在次年针对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案的请示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

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中，再次批示“海灯死亡后，其名誉

权应依法保护”，通过两个批示，从而确立了死者享有名誉权这一观点。

２．名誉利益阶段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批示的形式确立了死者名誉的权利属性，但这一规定在法律

体系内是存在逻辑矛盾的。《民法通则》第 ９条将公民的民事权利限制在从出生时起到

死亡时止的期间内，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示却认为死者享有名誉权，进而突破了《民法通

则》以及民法学界对民事权利主体的限制。为了既具备理论上的妥当性，又解决现实中

客观存在的侵犯死者名誉的问题，学理上提出了名誉利益说。根据该一观点，死者不能享

有任何权利，但是其在生前所享有权利中涉及的利益，仍然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尽管死者

不享有名誉权，但其名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利益，仍有法律保护之必要。〔２１〕 受学

理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也悄然改变了以往肯定死者名誉权的立场，在１９９３年８月《关于

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通篇谈及“名誉权”，但第 ５条在提及死者名誉的问

题上，将“权”字去除，仅以“名誉”代替。之后，在２００１年２月《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

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在第 ３条提及死者名誉时，也刻意不提“名誉权”，以更

正之前批示中死者仍可拥有权利的说法。

３．亲属权益阶段

根据罗斯科·庞德的观点，利益的种类包括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从名誉

利益说出发，势必要对死者名誉的利益属性加以判断，其到底属于个人利益，还是非个人

的公共或者社会利益。假设其属于个人利益，由于此时该个人利益的承载主体已经死亡，

个人利益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名誉利益更仔细须说成名誉利益支配

权，终归也要说权，不能用了利益作为保护客体就忽视于权的存在的重要性……名誉利

益、名誉、名誉权，三者并不相同，但必须连结在一起才能产生价值，名誉利益作为保护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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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参见王利明著：《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４４页。



名誉提供指向性，名誉权指出客体依附于何者，三者只保护其一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２２〕

总之，作为个人利益的名誉不能脱离主体而空洞地存在着。假设其属于非个人的公共或

社会利益，正像有学者所认为的，此时并非为了保护死者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护社会

利益。〔２３〕 对于这样一种非个人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是“对和平

秩序的破坏”。〔２４〕 据此，该利益确实不需依存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对于该利益侵犯的救

济主体，进而也可以不限定于近亲属，但由此又将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相背离，并带来

滥诉的可能。实际上，司法解释将侵犯死者名誉案件的诉讼请求人限定于近亲属，俨然是

对将死者名誉利益视作非个人利益的否定。由此看来，如果认为死者具有名誉利益，那该

种利益将落入既非个人利益，又非公共或社会利益的黑洞之中。

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对死者名誉问题的基本态度上，虽然其明确否定死者拥有名誉权，

但却并未直接认定死者享有名誉利益，仅肯定近亲属在死者名誉受损时所享有的诉权。

由此，对于诽谤死者的行为，司法解释并未完全采纳学界名誉利益说的立场，从而为更合

理地解决死者名誉问题预留了空间。那么，究竟如何既能理顺法律、法理的逻辑关系，又

能妥当规制诽谤死者名誉的行为，亲属权益说应运而生。

根据亲属权益说的观点，“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

母的利益”，〔２５〕此时死者近亲属的兴诉依据，不需要牵强地以诽谤行为侵犯死者名誉利益

为理由，而是直接以该行为侵犯自己名誉权益为根据。从社会关系与伦理的角度，近亲属

之间的名誉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个人在社会中的名誉，客观上也会随着近亲属名誉的变动

而发生改变，因而，死者名誉被侵犯的场合，首当其冲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其近亲属，当近亲

属自身的名誉随着死者名誉的贬损而受创的情况下，此时实际上就是近亲属的名誉权益

受损。

亲属权益说虽然具有前述优势，但其立论前还有待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认为诽谤死

者直接侵犯到其近亲属的名誉权益，那就意味着死者生前的名誉受损，亦同样侵犯到其近

亲属的名誉权益，此时法律为何未赋予近亲属独立的诉讼权利呢？把该问题具象化，假设

侵犯某自然人甲名誉的情况下，该甲却并不认为自己名誉被侵犯而不愿提起诉讼，其近亲

属以自身名誉权益受损为由提起的名誉保护诉讼就将使法院陷于两难境地：如判定支持

近亲属的诉讼请求，则必然会侵犯到某甲对自身名誉的维护权；如判定不支持近亲属的诉

讼请求，则基于亲属权益说的立场，必然又会侵犯到近亲属对某甲所享有的名誉权益。事

实上，这一两难境地就是典型的权利冲突（或权利相互性），即不预设哪一方权利更重要，

保护一种权利的同时，必然侵犯或限制另一种权利。在权利冲突的场合如何配置权利，苏

力教授借助科斯的产权配置理论，提出“应当按照一种能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方式来

配置权利，或者反过来说，这种权利配置能使产出最大化”，〔２６〕在这一权利的配置方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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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也提出了以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的观点作为权利冲突的配置原则。〔２７〕 据

此，可以妥当地解决权利冲突问题。

还以上文提到的某甲为例，某甲自身的名誉权相较于因某甲名誉受损而带来的近亲

属名誉权益而言，显然某甲的名誉权为基本权利，而其近亲属的名誉权益则为非基本权

利。无论着眼于维护家庭关系，还是放眼于维护社会关系、使总体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角

度，将基本权利置于非基本权利的优先地位都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以亲属权益说为基

础，在世者对于自身名誉的维护权高于其近亲属针对在世者所享有的名誉权益，当在世者

不认可名誉被侵犯的场合下，立法上自然不会允许近亲属越过在世者而单独提起名誉侵

权诉讼。而当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此时死者并非权利主体，其名誉权自然无从谈起，但

其近亲属对死者仍享有名誉权益，立法上理应认可近亲属享有这一权益，并赋予近亲属名

誉侵权的当事人地位。

总之，从民法理论、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梳理来看，亲属权益说更具理论的完备性与

现实的操作性。如若采取这一立场，诽谤死者这一事实行为就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名

誉权益。结合我国《刑法》第 ２４６条诽谤罪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此时的“他人”并

非死者，而是其近亲属，从而，诽谤死者的情况下，在我国刑法体系内有以诽谤罪入罪

之可能。〔２８〕

（二）官员名誉权的刑事保护

１．学理框架内的讨论

我国刑法上将政权高层与普通官员两种官员类型统括在“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

之下，对二者并未加以区分。在特殊对象名誉权的保护问题上，除在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

务时，针对国安及公安人员的毁誉行为可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２９〕以及在开庭时毁损司

法工作人员名誉的行为可能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定罪等履行公务的情形外，其他场合下针

对任何层级官员的毁誉行为均可能构成《刑法》第 ２４６条的诽谤罪。因而，从刑事立法

上，官员并非我国毁誉刑法规范所特殊保护的对象，官员与普通人的名誉权在刑法上受到

平等的保护。然而，立法上的平等性并不完全为理论界所秉持。从理论上来说，正如有学

者所概况的，相比于普通人而言，官员的名誉权在法律保护上呈现出三种样态，即保护官

员重于保护普通人、保护官员同于保护普通人、保护官员弱于保护普通人。〔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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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第一种样态的论者认为，官员的名誉比普通人更有价值、更重要，官员名誉的背

后体现了国家利益。〔３１〕 重视官员名誉的做法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在专制国

家，臣民批评官家，常被视为‘犯上’、‘大逆不道’。这种遗风流传下来，在我国曾经长期

有所谓不许‘矛头向上’、‘反对领导’”。〔３２〕 在第二种样态之下，官员的名誉与普通人不

存在实质的差别，任何人名誉受损都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而不涉及国家利益。正如有学

者认为的：“普通法中妨害名誉之规定的严格责任的核心观念是某人的生活或事务被认

为是私人性的，一如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３３〕因此，在对名誉权的保护问题上，侵犯对象

的身份是不重要的，需要考虑的仅仅是侵害的行为。而持第三种样态的论者则认为，“官

员的名誉并不完全是官员私人的所有物，它既包含着对官员作为一个公民的私人努力的

回报，也包括他因为担任公职所获得的超乎私人努力之上的额外收获”。基于此，在官员

名誉权的保护上，应适当弱于普通人，从而将基于官员身份所额外获得的名誉利益还之于

公众，这一部分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３４〕 有学者发现多数研究均未特别关注官员的名誉

权，认为“官员的名誉权较之普通公民要受限制”。〔３５〕 由此可以推论认为，同样的毁誉行

为，针对普通人将构成诽谤罪，但针对官员则不一定构成犯罪。官员名誉权的刑法保护低

于普通人。

２．实践生态下的探讨

关于官员名誉权法律保护问题，在立法上持平等观，而理论上却将保护的天平偏重于

普通人，司法实践中则又将如何呢？本文试图通过对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来回

答这一问题。

（１）样本范围及基本情况

一般情况下，诽谤罪在我国属自诉案件，司法实践中诽谤罪存在一定的滥诉可能，为

确保样本的权威性，仅选取诽谤罪公诉案件、具有官员身份的自诉案件，以及委托律师的

自诉案件。〔３６〕 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三大权威裁判文书数据库内

的全部诽谤罪刑事裁判文书为对象，共收集到 １７９份符合条件的刑事裁判文书。对于共

同犯罪的情况，依照被告人数量，又可拆分出体现罪刑关系的共１９９份样本。从各样本的

基本情况来看，各变量所对应的频次与比重如下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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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官员在名誉被侵害时，有更强大的澄清力，相应地，其在提起刑事自诉时，也有更强的证据收集力。而

非官员在名誉被侵害时，当在聘请律师提起刑事自诉时，也可认为具有与官员自诉人相匹配的证据能力，从而使

得官员自诉案件与非官员自诉案件在证据收集能力上具有相当性。



表 ２－１　数据库样本各变量频次及比重状况

总量 １９９份 公诉 自诉 非涉官 涉官
因公

因私

起诉频次 １９ １８０ １４０ ５９ ３６ ２３

比重 ９．５％ ９０．５％ ７０．４％ ２９．６％ ８．１％ １１．５％

公诉频次 ３ １６ １４ ２

比重 ２．１％ ２７．１％ ３８．９％ ８．７％

表 ２－２　数据库样本各变量频次及比重状况

总量１９９份 频次 比重 刑种 频次 比重 频次 比重 频次 比重

判决有罪 ５１ ２５．６％

判决有期徒刑（实刑） ３０ １５．１％

判决有期徒刑（缓刑） ６ ３％

判决拘役（实刑） ４ ２％

判决拘役（缓刑） ３ １．５％

判决管制 ４ ２％

判决剥夺政治权利 ２ １％

判决免于处罚 ２ １％

涉官

（重刑）

３９

（２４）

６６．１％

（４０．７％）

因公 ２８ ７７．８％

因私 １１ ４７．８％

非涉官

（重刑）

１２

（６）

８．６％

（４．３％）

判决无罪 １５ ７．５％

裁定不予

受理／驳回
９９ ４９．７％

涉官 ８ １３．６％
因公 ４／３６１１．１％

因私 ４／２３１７．４％

非涉官 ９１ ６５％

裁定撤诉 ３４ １７．１％

根据表２－１和表 ２－２可知，全部 １９９份诽谤罪样本中，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被害

人或自诉人身份为官员、最终被判决有罪的样本所占比重均较小。多数诽谤罪案件由被

诽谤人提起自诉，而自诉案件中，绝大多数因证据不足而被裁定不予受理／驳回，或者撤

诉。在全部５９份涉官样本中，官员基于履行公务而被诽谤的样本要略高于官员基于个人

私事的样本。在判决有罪的共５１份样本中，多数被告人被处以有期徒刑实刑，判处有期

徒刑缓刑及其他刑种的占比较低。总之，从表２的数据描述可以得出结论：在刑事司法实

践中，涉官的诽谤案占比较低，绝大多数诽谤案以自诉救济，并且最终不认定为犯罪的比

重较高。同时，在认定为犯罪的场合，更倾向于运用有期徒刑实刑加以惩罚。

（２）官员名誉权的强化保护

根据数据库反映的情况看，相较于普通人而言，官员在作为诽谤罪被害人时，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官员在刑事毁誉问题上被赋予了强化保护的地位。

首先，诉讼地位的公力救济性。全部样本的公诉率仅为 ９．５％，非涉官样本的公诉率

则更低，仅为２．１％。然而，在５９个涉官样本中，公诉率却高达 ２７．１％，显著高于非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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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体样本。具体来看，在涉官样本中，涉官（因公）的样本为 ３６个，其公诉率为

３８．９％，而涉官（因私）的样本为２３个，其公诉率为８．７％。由此来看，在启动公诉保护名

誉时，官员身份确实较普通人有更大的优势，且该种优势在官员基于其履行公务而被诽谤

的场合下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归罪问题上的偏向性。从定罪上看，全部样本的定罪率仅为 ２５．６％，非涉官样

本的定罪率则低至 ８．６％。然而，在 ５９个涉官样本中，定罪率却高达 ６６．１％，并且涉官

（因公）样本定罪率更高至７７．８％，涉官（因私）样本则为 ４７．８％。从出罪上看，以裁定不

予受理／驳回为例，全部样本被裁定不予受理／驳回的比重高达 ４９．７％，非涉官样本则高

达６５％，然而，涉官样本此种裁定的比重仅为 １３．６％，并且涉官（因公）的比重更低至

１１．１％，而涉官（因私）则为１７．４％。总之，从定罪与出罪两方面来看，官员基于履行公务

而被诽谤的场合下，定罪率极高、出罪率极低；即使基于私人事务而受到诽谤，定罪率亦明

显高于普通人，而出罪率却明显低于普通人，因此，官员身份与诽谤行为的入罪与出罪均

有关联。

再次，配刑问题上的重罚性。从刑种的选择上，以有期徒刑（实刑）为诽谤罪的重刑，

有期徒刑（缓刑）及其他刑种为轻刑，则全部样本的重刑率为 １５．１％，非涉官样本的重刑

率仅为４．３％。然而，全部５９个涉官样本的重刑率却高达 ４０．７％，并且涉官（因公）样本

的重刑率更高达５２．８％，而涉官（因私）样本为 ２１．７％，均高于非涉官样本。从刑罚期限

上，从有期徒刑（实刑）期限来看，全体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样本均值为 ２１．６个月，非

涉官样本中判处有期徒刑（实刑）的均值仅为１８．３个月，然而，涉官样本该均值为２２．４个

月，涉官（因公）为２４个月，涉官（因私）为 ２１．９个月，官员身份也与刑罚期限变化相关。

总之，从刑种与刑期上，官员身份将导致诽谤罪被判处更重的刑种、更长的刑期。

最后，从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分析，〔３７〕将涉官、涉官（因公）以及涉官（因私）３个变量各

与公诉、判决有罪、判决无罪、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裁定撤诉、判决有期徒刑（实刑）、有期

徒刑（实刑）期限７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表３所示：

表 ３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公诉
判决

有罪

不予受理／

驳回

裁定

撤诉

有期

实刑

有期实刑

期限

判决

无罪

涉官
皮尔逊系数

显著值

．３８８ ．６０２ －．４７０ －．２９５ ．４６５ ．２２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０ ．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３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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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相关性分析，是对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所进行的检测。换言之，如果一个变量的值发生变化，另一个

变量的值也有相应变化，那么该两个变量之间就相关了。在相关性检验中，两变量相关关系值（比如皮尔逊系

数）的绝对值在０—１之内波动，越接近于１，说明两者的相关关系越强。一般来说，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值大
于０．８时，认为两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值小于 ０．３时，则认为两变量之间
具有较弱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两变量之间如果要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则相关性检验的显著值要小

于０．０５，否则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由于不处于９５％的置信空间内，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



表 ３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续表）

公诉
判决

有罪

不予受理／

驳回

裁定

撤诉

有期

实刑

有期实刑

期限

判决

无罪

涉官

（因公）

皮尔逊系数

显著值

．４６９ ．５６１ －．３６３ －．２１３ ．４９５ ．０６９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７１９ ．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３０ １５

涉官

（因私）

皮尔逊系数

显著值

－．０１０ ．１８４ －．２３４ －．１６４ ．０６７ ．１４９ ．
．８８３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２１ ．３４５ ．４３２ ．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３０ １５

根据表３可知，除判决无罪由于仅有 １５个样本从而无法进行相关性分析外，涉官、

涉官（因公）以及涉官（因私）３个变量均可与剩余 ６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为：

（１）涉官变量除与有期徒刑（实刑）期限之间由于显著值为 ０．２４０，大于 ０．０５而无相关性

外，与其他５个变量均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在数据库中，如果被诽谤者身份为官

员时，越有可能会采取公诉救济、判决有罪或者判处有期徒刑（实刑），越无可能会被裁定

不予受理／驳回或者撤诉，并且，涉官变量与判决有罪变量之间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０．６０２，

这说明两者之间具有一种统计学上相对较强的相关关系，与其他变量之间基本均为非弱

相关的关系。（２）涉官（因公）变量与有期徒刑（实刑）期限之间由于显著值为 ０．７１９，大

于０．０５而无相关性，除此之外与其他５个变量均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在数据库

中，如若官员是基于履行公务而被诽谤的，越有可能会采取公诉救济、判决有罪或者判处

有期徒刑（实刑），越无可能会被裁定不予受理／驳回或者撤诉，并且，涉官（因公）变量与

判决有罪变量之间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０．５６１，也属于一种相对较强的相关关系，与其他变

量之间基本均为非弱相关的关系。（３）涉官（因私）变量与公诉、判决有期徒刑（实刑）以

及有期徒刑（实刑）期限３个变量因显著值均大于０．０５而无相关性，但仍与其他３个变量

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可是在强度上仅为弱相关关系。

总之，从前文分析来看，官员身份确实会对是否提起公诉、是否认定犯罪、是否判处重

刑产生影响，并且在官员基于履行公务而被诽谤与基于私人事务而被诽谤两种情形下，前

者所体现的影响关系在各个方面均大于后者。由此可知，如果说在官员与普通人名誉权

的刑事保护问题上，立法持平等观，学术界保护的天平向普通人倾斜，司法实践中这一保

护天平明显偏重于官员。

三　应然法下中国毁誉罪之特殊对象

从实然法的立场出发，在毁誉犯罪特殊对象保护问题上，侵犯从自然属性出发的特殊

对象———死者之名誉，可以视作直接侵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益，从而具备入罪之可能，

这一解释从教义刑法的视角上具有可行性，但是否具有坚实的社会支撑；侵犯从社会属性

出发的特殊对象———官员之名誉，在立法、学理与实践中，展现出三种对立的景况，究竟应

如何抉择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总之，从应然的层面探讨死者与官员这两个特殊对象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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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毁誉犯罪化上的地位，无法脱离对名誉本质的探讨、对毁誉内在机理的研究。进

而，由于名誉观也是一种社会现实（或社会环境）的回应，对名誉本质的研究还需要在社

会现实的背景中展开。

（一）名誉本质溯源

就名誉的涵义而言，代表性观点认为，名誉的意义有三层，分别是内部的名誉、外部的

名誉与名誉感。内部名誉是人格的客观真实价值，外部名誉是社会对于人格的价值评价，

名誉感是人格价值的自我评价。〔３８〕 就内部名誉来说，作为一种真实对应的人格客观价

值，是一个假定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可被客观衡量的对象，无法被纳入法律体系内加以评

价，不应成为法律保护的内容。名誉感是名誉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评价，属主观认识范

畴，而法律作为一套评价体系，应当具有客观性、平等性与统一性，如果完全基于个体主观

的认识来界定名誉，法律就将丧失客观、平等与统一性，也不宜交由法律来保护。总而言

之，受法律调整与保护的应当是外部名誉，即社会对个体的名誉评价，理想状态的外部名

誉处于内部名誉与名誉感两个极点之中。外部名誉以内部名誉为基础，避免了名誉感的

完全主观性，又从社会角度出发进行评价，从而避免了内部名誉的虚拟性。〔３９〕 作为外部

名誉语境下之名誉，必然随着社会观念的更新而发生变化，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是

对名誉的侵害行为，在另一时期却可能被认为不具侵害性，〔４０〕据此，名誉的界定与社会所

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

就毁誉行为来说，以美国为例，传统观点认为是“损害他人名誉，以使其被仇恨、轻蔑

或者嘲弄”。〔４１〕 有学者认为传统观点过于狭窄，因为在某些场合下对具有经济利益之名

誉的侵害，并不会导致被侵害者“被仇恨、轻蔑或者嘲弄”，因此，应将带来经济损害的名

誉侵犯行为包括进来。〔４２〕 最终，根据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 ５５９条的规定，毁誉行

为被定义为“降低他人在社会中的评价，或者阻碍第三方与其交流或者交易的损害名誉

的行为”。〔４３〕 当然，即便根据该定义，“阻碍与之交流或交易”也并非一个纯客观的评判

要素，仍然需要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予以评价。总之，毁誉的定义无法离开社会评价，其

根植于一定社会现实。

可见，名誉与毁誉的界定都与社会评价相关，更与这种评价所立足的社会现实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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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参见甘雨沛、何鹏著：《外国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９１９页。
当然，在变异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社会名誉与内部名誉不相匹配的情况，有论者认为，这就表现为一种虚名，但

即便“对可能是虚名的名誉的损害，仍会动摇被损害人的生活，既然这样的名誉是由社会评价形成的，也不容他

人以虚构事实的方式恶意贬损。何况，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无法证明其名誉是否为‘虚名’”。参见钱舫、秦思

剑：《诽谤罪与名誉权的刑法保护》，《中外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３２－３３页。
例如，在古代社会，寡妇终身不嫁是一种良好的名誉，在当代社会则并不如此；建国初期，婚前同居是一种有损名

誉的行为，而当下婚前同居已然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婚后性行为并不比婚前性行为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

名誉评价。

Ａ．Ｂ．Ｈａｎｓｏｎ，Ｌｉｂｅｌ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ｒｔ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９，ｐ．
１６１．
参见 ＣｌｅｍｅｎｔＧａｔｌｅｙ，ｅｔａｌ．，ＧａｔｌｅｙｏｎＬｉｂｅｌａｎｄＳｌａｎｄｅｒ（８ｔｈＥｄ．），Ｔｈｏｍｓ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Ｃｎ．，１９８１，ｐ．４。
转引自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７１８。



系。美国学者罗伯特·帕斯特（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对名誉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名誉

有三种不同的本质类型，每一种类型又对应着一定的社会环境，分别是“遵从社会”（Ｄ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市场社会”（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ｙ）与“社群社会”（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４〕

在这三种社会中名誉本质与内涵的差异，影响到对于毁誉行为的认定，最终导致法律上对

名誉侵权采取不同的态度。

应当加以说明的是，遵从社会、市场社会和社群社会这三种类型只是理论对现实社会

最本质、最内核、最典型状态的归纳总结。任何一个现实社会阶段下，都不可能壁垒分明

地只能是遵从社会、市场社会抑或社群社会。一个具体社会形态，从某一个侧面上描述可

能符合遵从社会的特征，在另一个侧面上描述又具有市场社会的印记，甚至会有社群社会

的影子，但是，如果从最具普遍化的角度出发，从将法律作为社会统治的“弱”辅助措施开

端，到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强”规制手段为止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上述三类社会类型

总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形态进行最贴切的概括。依此理，本文借鉴该三种社会类型对中

国当下名誉观的实证考察，并不能断然地得出现实名誉观准确对应遵从社会、市场社会或

者是社群社会特征的绝对化结论，而只能指出，现实名誉观最大体上符合哪一种社会类型

特征的相对化结论，进而探讨从法律的规定上，如何构建一般性的规范来解决最普遍性的

问题。

１．三种社会及其名誉观

在遵从社会中，名誉的侵犯究其里是荣誉的受损。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对名誉与

财产进行了比较，并认为“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中最贴心的珍宝，如果有人偷

走了我的钱袋，他不过偷走了一些废物，那不过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罢了……而如果我丧

失了名誉，他不会得到丝毫利益，我却一无所有了”。〔４５〕 在这种观点看来，名誉不可能用

其他东西交换，名誉的背后是荣誉，这是最为珍视的一种价值。而对于作为荣誉之名誉的

获取方式，则更多地强调它的先验性。名誉并非是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努力或者劳动而获

取的，而是由于其居于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天然地赋予了相应的荣誉。〔４６〕 当名誉权被

侵犯时，不能简单地通过财产性补偿而获得对名誉权的救济，此时毁誉法关注的核心是对

被侵害者荣誉的恢复，依此而将被毁誉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地位予以恢复，这一过程被学者

形象地形容为一场“地位复权的仪式”。〔４７〕 就具体的救济途径而言，正如一句西方谚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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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汤普森（Ｆ．Ｍ．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教授将１８世纪前后英国社会描述成“遵从社会”，罗伯
特·帕斯特教授对遵从社会的定义即借鉴于此。在遵从社会中，注重地位、身份，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先天性“荣

誉”，名誉本质就是一种荣誉。在市场社会中，人们更加重视平等，并珍视具有财产价值的一切，名誉的实质是其

背后的财产利益，而非其他价值。在社群社会中，虽然同样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个人只有在与社会其他个

体不断交往的过程中才获得社会化，因此，名誉不再是中空的存在，仰赖于社会的评价。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ｐ．６９５，
７０２，７１６。
转引自 ＲｏｄｎｅｙＡ．Ｓｍｏｌｌａ，Ｌａｗ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ｌａｒｋＢｏａｒｄｍ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ｔｄ．，１９８９，ｐｐ．１－２。
参见 ＰｉｔｔＲｉｖｅｒｓ，Ｈｏｎｏｕ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ａｎｄＳｈａｍ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Ｊ．Ｇ．Ｐｅｒｉｓｔｉａｎｙ
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ｐ．２１－２２，３５。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ｐ．７０３－７０４。



表述的———“荣誉的污垢只能由血来涤清”。对于荣誉的受损，在西方的遵从社会中是通

过决斗、羞辱报复、重刑惩罚等方式解决。〔４８〕 在东方的遵从社会中也表现为私仇报复、自

杀、报官等非平和的形式。而就制度化的刑罚惩处这一救济方式而言，以当前的价值观来

衡量，遵从社会中刑事手段的名誉恢复措施显然是罚过于罪的。

在市场社会中，判断名誉被侵犯与否的实质是其所带来的财产性损失，“这种概念下

的名誉被理解为类似于商誉的无形财产……这样的名誉能够以一种通过个人后天努力或

者劳动的形式去获取”。〔４９〕 市场社会中名誉的获得与个人后天的努力密不可分，此时的

名誉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拥有好的名誉经常可以等同于拥有好的个人特质，这样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被称为“好人”。市场社会中的名誉侵犯，实际上就是将个人为取得此种名

誉状态而付出的努力虚无化，而法律上对名誉侵权的保护“实质上是对财产的保护……

对诽谤案件的原告人而言，诉讼的核心是财产性的损失”，〔５０〕因此，市场社会中对于毁誉

的弥补方式就可以转换成直接的经济补偿，将为获得此种名誉所付出的努力物化成一定

的金钱，从而实现对名誉权受到侵犯的救济。

在社群社会中，名誉侵犯的实质是尊严受损。尊严“是个体具有的与正直相关联的

最具典礼性与仪式化的部分”，〔５１〕是人的完整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尊严并不能脱离

社会评价而中空地存在，正如美国哲学家郝伯特·施皮格伯格所宣称的，“尊严只有在其

获得所应得的尊重时才能被确认”，人的尊严不可能凭空产生，只有在受到社会评价的重

视与尊重时，才获得存在之可能。〔５２〕 因此，个体尊严的存在与发展依存于个体处于社会

之中并与社会产生互动的这一过程，“当个体基于尊严受损而被潜在地排除出社会之时，

在被害人看来，毁誉法此时的作用在于通过使其重新获得社会成员的资格而将尊严予以

恢复”。〔５３〕 总之，将名誉视为尊严的观点，并不过分强调尊严之于个体的内在化倾向，而

重视尊严是个体与社会成员互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评价结果。名誉不是某人一成不变的

特质，主体真实对应的人格客观价值并不重要，〔５４〕需要关注的是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社会基于与其相关的事实之社会价值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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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边沁曾列举了针对荣誉侵犯行为的１２种不同的惩罚方式，比如，侵犯者向受损者下跪、佩戴有蛇头的羞辱面具等。
这种救济手段的目的，是通过羞辱侵害者，而使被害人感受到报复的快感。转引自 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ｐ．７０４－７０５。
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６９３．
Ｊｏｈｎ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ｓＣａｌｌｅｄＳｌａｎｄｅｒＡｎｄＬｉｂｅｌ：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ｍｅｄｙＢｙＣｉｖｉｌ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ｏｓｅ
Ｗｒｏｎｇ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８７７，ｐｐ．１０８－１０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８２，１９７２，ｐ．２９９．
在此意义上，尊严与荣誉存在很大的不同。荣誉不需要借助外界的评价就能独立存在，只要血管中流淌着的是

骄傲的血液，就足以证明荣誉的存在。

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７１２．
因此，在１９７５年的 Ｃａｒｄｉｌｌｏｖ．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Ｃｏ．，ＩＮＣ一案中，英美法系中的“无法被诽谤的原告”学说被首次提
及。根据该学说，被告人即使证明原告本质上是无名誉之人，从而对其毁誉行为根本无从导致原告名誉受损，也

不能作为适当的抗辩事由，原告不良名誉的证据仅能在损害减轻中被使用。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ｏｖ．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Ｃｏ．，
ＩＮＣ，５１８Ｆ．２ｄ６３８（１９７５）。



遵从社会下将名誉等同于荣誉的观点，因具有典型的不平等性而较易被区分，容易发

生混淆的是后两种社会下的名誉观。市场社会中的名誉财产观与社群社会中的名誉尊严

观，虽均具有平等性特质，但两者的差异诚如帕斯特教授所言：“市场社会中的个体建构

自己的名誉，而社群社会中的个体在一定意义上却为名誉所建构；市场社会中的名誉仅可

被视作个体利益，而社群社会中的名誉既具个体利益性，又具公共利益性；市场社会中名

誉的价值由其所处的市场来衡量，而社群社会中名誉由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来决定，因而其

不能用市场化的金钱方式来衡量。”〔５５〕基于此，在判断毁誉是否存在时，市场社会重点关

注毁誉行为所造成的特定损害结果，进而判断是否导致了经济上的损失。而社群社会则

重点关注毁誉内容的真实性与否，进而判断是否影响到了被侵犯者正常地融入社会。同

时，在判断名誉是否受损时，社群社会还会基于特定的评价视角而采取利益衡量的办法，

譬如，在美国 Ｐｅｃｋｖ．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ｏ．一案中，采用了“有声望的社会阶层”的视角。〔５６〕 在 Ｋｉｍ

ｍｅｒｅｌｅ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ｖｅ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ｃ．一案中，采用了“理智人”的视角。〔５７〕 在 ＶａｎＷｉｇ

ｉｎｔｏｎｖ．Ｐｕｌｉｔｚ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一案中，则采用了“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视角。〔５８〕 这种利

益衡量的做法在美国名誉侵权案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ｖ．Ｍｃｋａｙ案为例，〔５９〕该案的原告经营着一家主要由州际卡车司机光顾的

服务站和停车住宿处，他声称自己被诽谤，有人说他向州际商业委员会举报有的卡车司机

违反了州际商会规则，原告认为这种诽谤导致了他直接的经济损失。然而，法院拒绝支持

原告的诉求，认为宣称他人向相关机关举报违法行为的内容缺乏构成毁誉行为的基础要

件。毫无疑问，在该起案件中，原告在“违法卡车司机群体”中的名誉确实受到了损失，同

时也导致了经济利益的受损，这在将名誉财产观的市场社会中当然可以认定为毁誉。然

而，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毁誉法不应该保护仅为“违法卡车司机群体”所认可的“名誉”利

益，而应保护受社群整体所认可的“名誉”利益，因此，原告的名誉侵权诉求在名誉尊严观

的社群社会中不被认可。

２．死者名誉的刑事保护

前文已及，从亲属权益说出发，对于侵犯死者名誉这一事实行为，不应认为侵犯了死

者的名誉权，亦不应认为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而应直接视为对与死者具有密切

关系的近亲属名誉权益的侵犯。结合遵从、市场及社群三类社会下的名誉观，对于毁损死

者名誉的事实行为的法律评价可以做如下思考。

在遵从社会中，名誉的实质是荣誉，而荣誉又来源于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其天赋性要

远大于后天性，因此，个体在具备特定社会地位后，就会天然地被赋予与该地位相对应的

名誉。在某种意义上，死者近亲属也是一种身份或地位，这一状态无须经后天努力即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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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ｐ．７１６－７１７．
参见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数据库之 Ｐｅｃｋｖ．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ｏ．，２１４Ｕ．Ｓ．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０９）案例。
参见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数据库之 Ｋｉｍｍｅｒｅｌｅ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ｖｅ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ｃ．，２６２Ｎ．Ｙ．９９，１８６Ｎ．Ｅ．２１７（１９３３）案例。
参见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数据库之 ＶａｎＷｉｇｉｎｔｏｎｖ．Ｐｕｌｉｔｚ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２１８Ｆ．７９５，７９６（８ｔｈＣｉｒ．１９１４）案例。
参见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数据库之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ｖ．ＭｃＫａｙ，１７６Ｍｉｓｃ．６８５，２８Ｎ．Ｙ．Ｓ．２ｄ３２７（１９４１）案例。



得。而在成为具有特定荣誉人的近亲属后，亦天然地被赋予了该特定荣誉人的部分甚至

全部荣誉，一旦特定荣誉人死亡后，其近亲属仍在不同程度上享有此种作为荣誉的名誉利

益。他人对死者名誉的侵犯，也就是对死者近亲属所“继承”名誉之侵犯，毫无疑问，在遵

从社会中，将对侵犯死者名誉的事实行为加以规制，在严重的情形下，将其定义为犯罪无

可厚非。

在市场社会中，具有财产价值的名誉是个人后天努力的结果，与名誉主体的出身、财

富、天分、地位等均无关系。死者与其近亲属是平等独立的个体，死者的名誉权益在其生

前存在，在其死后随之消逝。这一名誉在死者生前体现着一定的经济价值，从而值得毁誉

法保护，而在其死后，法律主体业已消失，根本谈不上经济利益的保护。同时，死者所谓的

名誉即使对于近亲属具有一定之意义，这种意义在市场社会中对于近亲属而言，也仅具有

非常间接的经济利益对应关系，难以做出与经济损失对等的衡量。总之，死者的名誉之于

死者本人，无法体现出经济价值，而之于近亲属，则这种非直接的经济利益难以为市场所

衡量，因此，市场社会将不会重视对死者名誉的保护，侵犯死者名誉的事实行为之刑事救

济自然无从谈起。

在社群社会中，死者与其近亲属的平等独立关系得以维持，然而，毁誉行为的救济不

再像市场社会一样，偏重于考察名誉毁损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性损失，个人利益的维护

只是法律规制毁誉行为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就后一方面

而言，虽然侵犯死者名誉的事实行为不会直接给其近亲属带来特定的经济性损失，但这一

事实行为客观上或多或少会导致后者在社会中获得不利的名誉评价，这是社会所不乐见

的，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性，法律为了保护近亲属的名誉权益，从而介入侵犯死者名誉

的事件是有必要的。当然，同样从社会评价的角度出发，近亲属与死者的亲密关系程度与

其因死者名誉而获得的权益程度呈正比关系。两者之间关系越密切，近亲属所享有的对

死者名誉的权益程度越大。同时，死者名誉之于近亲属的利益程度与死者去世时间基本

呈反比关系。死者去世时间越长，其近亲属所享有的名誉权益程度越小。因此，在对侵犯

死者名誉行为的刑事归责上，应严格限定近亲属的范围，并且就近亲属对侵犯死者名誉行

为救济权的行使做一定期间的限制。

３．官员名誉权的刑事保护

与死者名誉的法律评价类似，结合遵从社会、市场社会及社群三类社会下的名誉观，

能够更加形象而具体地探讨应然层面上官员名誉权在法律（特别是刑事法）上的特殊保

护问题。

在遵从社会中，对名誉的侵犯不仅是对名誉载体———个人利益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对

确定这种名誉分配模式的社会体制的侵犯。“对于皇帝的诽谤不仅侵害了皇帝的个人利

益，更损害了这种将皇权赋予至高地位的社会体制”，〔６０〕因此，针对皇帝名誉毁损的惩罚

要重于普通人。同样的，官员的名誉不仅是官员的个人权利，更表现为一种公共利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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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官员本人甚至不能自主地放弃名誉权利，因此，刑事法上对官员名誉权的强

化保护，在遵从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

在市场社会中，个体的名誉权具有鲜明的平等性，任何人在进入该“市场”前，均无权

享有优于他人的名誉。任何人在进入该“市场”后，都有平等地通过自身努力获取一定名

誉的机会。显而易见，在市场社会中，官员的名誉权并不天然具有优于普通人的地位，要

想获得一定程度之名誉，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都需经过自身的努力，最终，官员名誉权

在刑法保护的设定上，也完全无需与普通人存在差异化规定。

在社群社会中，作为尊严的名誉既具个体利益性，又具公共利益性，基于此，有学者认

为“官员名誉之公共物品部分应当向公众开放，由公民评说……当官员以公民身份起诉

他人侵害了他的名誉，我们须对他的名誉作仔细的分析。对于有关职务行为的名誉应做

较弱的保护，即使不慎侵害了他的这部分名誉，也不应向官员赔偿。因为按理说，这部分

名誉是属于公众的”。〔６１〕 官员作为尊严的名誉，更不能离开社会的评价，因此，在判断官

员名誉是否被侵权时，利益衡量非常重要。在美国，通过一系列名誉权纠纷的案件，形成

了针对公众人物名誉权侵权判断上的“实质恶意原则”、“事实—评论区分原则”等，这显

然是在对作为公众人物之一的官员名誉权法律保护上的限制性规定，在客观上起到了弱

化官员名誉权保护的效果，这一效果在刑事法上也应获得认可。

（二）中国名誉观之现实定位

“荣誉、财产、尊严这三个概念，展示了名誉之三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图景，每一种都与

该社会本质相联系”。〔６２〕 在对侵犯死者名誉的事实行为之界定，以及官员名誉权的特殊

保护问题上，究竟应做何种决断，恐怕也应紧紧依存于当前所处的“社会生活图景”。法

律上的设计只有更多地考虑所处的社会现实，才能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贴近公众民情

观念，由此，问题的关键又转变到对中国名誉观所依存之社会阶段的判定上。

１．样本范围及基本情况

要判定中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名誉的界定究竟为何，可以从涉及名誉权纠纷的民事判

决书着手。本文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三大权威裁判文书数据库

２０１５年内审结的、毁誉对象为自然人的全部生效二审民事判决书进行调查，〔６３〕最终，共收

集到３５４份符合条件的生效民事判决书，其基本情况如下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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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健著：《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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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请注意的是：可以这样认为，名誉本质的界定之所以求诸于民事立法及其实践，概因对于毁誉行为的认定，

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区别仅在于量的差异，并不存在质的不同，因此，凭借民事裁判文书而从民事领域来界定

名誉观是稳妥的。此处选取二审民事判决书，可以更好地归纳出当事人对于案件的争议焦点，一审之后基于何

种理由认为自身名誉权益未获得法院支持而上诉，从而判定出公众观念中名誉的核心要素。另外，单位名誉即

商誉，体现了鲜明的经济性，显然与名誉财产观一致，无判断之必要，故将单位作为毁誉行为对象的名誉权纠纷

案件排除在外。



表 ４－１　数据库样本各变量频次及比重状况

毁誉形式〔６４〕
语言类毁誉 －

单向

语言类毁誉 －

双向

电子类

毁誉

展示类

毁誉

证据类

毁誉

媒体类

毁誉

职务类

毁誉
其他

频次 ７８ ２６ ７２ ６２ ６０ ２２ ２２ １２

比重 ２２％ ７．３％ ２０．３％ １７．５％ １６．９％ ６．２％ ６．２％ ３．４％

表 ４－２　数据库样本各变量频次及比重状况

总量 ３５４份 频次 比重

裁判结果 成立毁誉 １５６ ４４．１％

不成立毁誉 １９８ ５５．９％

理由 频次 比重

证据不足 ６６ ３３．３％

未公开实施 ５４ ２７．３％

无毁誉性 ７８ ３９．４％

上诉结果 维持原判 ３４６ ９７．７％

改判 ８ ２．３％

根据表４－１和表４－２可知，虽然２０１５年已进入电子信息高速发展的年代，网页、微

博、微信等电子交流工具不断涌现，但从毁誉行为的形式上来看，真正进入法院范围的还

是以背后议论、当面争吵等形式的语言类毁誉居多，两者总计所占比重为 ２９．３％，与其他

毁誉形式相比，属于绝对高发事件。在毁誉行为的认定上，虽然生活中很多场合下，某些

语言或行为会被认为是对他人名誉的侵害，但真正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形还是非常罕见

的，即便是起诉到法院，毁誉诉求得到法院支持的比重要低于被法院否定的比重，全部样

本中有５５．９％的名誉权侵害诉求未获得法院认可。由此可见，法官在认定名誉侵权的问

题上，较普通公众具有更严苛的标准。从１９８份未获法院支持的样本来看，因程序上的证

据不足问题而未认定毁誉的占全部样本的３３％。除此之外，一般从行为或语言无毁誉性

以及未公开实施的角度否定毁誉行为的成立，前者所占比重相对更高。从上诉结果来看，

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维持原判的比重高达 ９７．７％，而全部改判以及部分改判的整体比

重仅为２．３％。将之与全国法院案件的整体改判率作对比，在 ２０１２和 ２０１３年，全国法院

二审改判率分别为 ９．０６％与 ９．１５％。〔６５〕 在名誉权纠纷问题上，法院二审改判率远低于

其他案件的改判率，这或许可以推断，名誉权并未被法官群体视为重大权益，得到二审再

次审查的机会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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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毁誉形式对应的具体行为方式主要为：语言类毁誉 －单向：背后议论、散布谣言；语言类毁誉 －双向：双方争
吵；电子类毁誉：以 ｑｑ群、微信群、微博、网贴、网上视频、短信、邮件等为中介的毁誉形式；展示类毁誉：张贴大字
报、小字报、拉横幅、举广告牌、刷油漆字、发传单等；证据类毁誉：法庭陈诉、提供证据、控告他人、举报他人等；媒

体类毁誉：在电视节目、报纸以及杂志文章上的毁誉；职务类毁誉：依职务决议在单位内部通报、批评、处分、开

除，或者依职务认定他人为精神病人等。

佟季：《２０１２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人民司法》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２８页；佟季：《２０１３年全国法院审理
各类案件情况》，《人民司法》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１０页。



２．名誉观的司法界定

对于名誉的界定，影响到了对于名誉权的法律界定，从而亦与名誉权构建过程中各种

主体的权利义务分担有关，而这些都有赖于所处的社会现实环境，即如帕斯特教授所归纳

的遵从、市场与社群三种社会。司法实践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或许可以成为判断中国究竟

处于哪种社会阶段的一个视角。

（１）名誉观的差异对比

从遵从社会、市场社会与社群社会的对比来看，当下中国已然与将名誉视作荣誉的遵

从社会相去甚远，名誉的获得不再与身份或地位相关，名誉的受损也不再以强烈的重刑惩

罚来弥补。在个人权利范围内，名誉权的地位远较生命权、健康权要低，甚至在某些场合

下还不及财产权，由此，值得探讨的是，当下中国究竟是处于市场社会，还是社群社会，抑

或是在两者的转换中。这就需要考察市场社会与社群社会中对毁誉的基本态度。

首先，在经济赔偿问题上，市场社会重视对毁誉行为的经济赔偿，由于名誉受损的程

度只能抽象地进行价值评判，基于对名誉经济补偿的考量，人们将更重视名誉受损所带来

的特定损害结果。罗伯特指出，在市场社会中，“毁誉法将仅保护个体名誉中能被市场所

衡量的方面，因此，个体名誉的价值衡量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动”。社群社会不注

重名誉受损的经济赔偿，尊严也无法通过金钱性赔偿而获得恢复，只要有毁誉性行为存

在，并且该种行为经社会角度的评价，认可其作为尊严之名誉受损，即可认定毁誉。对于

毁誉行为所带来的特定损害结果亦不会过分关注。比如，罗伯特还介绍说，在美国名誉侵

权的司法实践中，“原告无法证明任何损害结果的存在，或者被告证明没有任何人相信自

己的毁誉内容而不可能产生损害结果，名誉侵权仍然成立”，〔６６〕这就具有明显的名誉尊严

化色彩。

其次，在名誉恢复问题上，市场社会以经济的形式对名誉损害予以恢复。在一般情况

下，只要经济赔偿到位，即认可名誉侵害获得充分救济。社群社会则认为，作为尊严之

名誉的受损导致被侵害者被剥离出社群关系，而对名誉的恢复则需要采取措施将被侵

害者在社群关系中的成员地位加以确认，这一确认程序显然无法通过单纯的经济赔偿

来完成，由此，对于尊严之名誉侵害的恢复，需要注重对毁誉内容的真实性审核。往往

法院在名誉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过双方在证据上的展示，对毁誉内容进行评判，

确定毁誉内容的真实与否，当其被确定为虚时，则通过诉讼程序的进程以及裁判结论的

确定，通过官方的正式途径在一定程度上“驳斥”毁誉内容，进而获得对名誉损害的

救济。

再次，在惩罚程度问题上，市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名誉等同于财产，为获得某一程

度之名誉所付出的努力即对应着一定的财产，从而名誉受损的程度与经济赔偿之间存在

“平等”的对价关系。社群社会则否定这种对价关系，经济利益并非名誉的全部，因此，当

·１７·

论毁誉犯罪的特殊对象

〔６６〕 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４，１９８６，ｐｐ．６９６、６９８．



其他方式无法获得充分的名誉救济时，会用“不平等”的经济惩罚方式来制裁侵害者。〔６７〕

此时针对名誉侵害的“不平等”经济赔偿，实质上并非为了恢复被侵害者的名誉，而仅表

明法院代表国家对侵害行为所给予的否定态度，究其里，惩罚性赔偿只是一种无奈的

选择。

（２）实证研究所呈现的问题

结合我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代表性判例对名誉权及名誉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定与做

法，以及前文中共３５４份名誉权纠纷民事判决书来看，我国对于名誉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名誉侵权的经济赔偿问题上，数据库反映的情况如下表５所示：

表 ５　数据库样本经济赔偿状况

精神赔偿情况 频次 比重 平均数

原告诉求

未诉求 ０元 １２ ３．４％

形式诉求 １元 １０ ２．８％

实质诉求 ３３２ ９３．８％ ６．４４万元

法院支持诉求
８４ ２３．７％（整体样本 ３５４份）

８４ ５３．８％（认定毁誉 １５６份） ０．３１万元

根据表５可知，从原告的角度，基于名誉权受侵犯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占整体

数据库样本数的９３．８％，而未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或提起 １元形式赔偿的案件占比极低，

这至少说明了从当事人的角度，对名誉侵害的救济形式中，救济赔偿占有至关重要的地

位。而从法院的角度，虽然整体数据库仅有 ２３．７％的样本法院支持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但由于全数据库仅有１５６份判决被法院最终认定毁誉，只有这些判决存在精神损害赔偿

的可能，由此，从有效比重上来看，有占比为 ５３．８％的毁誉判决中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

这也说明了法院亦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对名誉侵权的救济作用。当然，当事

人与法院之间在精神损害赔偿对名誉侵权的救济问题上，存在质与量的差别。从质的角

度，当事人更倾向于通过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来弥补名誉权的受损，而法院对这种做法并

不积极。从量的角度，提起实质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平均请求额为 ６．４４万元，而法院支

持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平均支持额仅为０．３１万元，这深刻说明了两者在认可精神损害赔

偿这一经济赔偿措施对名誉权救济问题上所存在的差异。

第二，在名誉侵权的其他责任承担形式上，除赔偿损失外，还有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四种形式。全数据库中仅有占比为 ２．３％的 ８份判决书，原告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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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诽谤行为已经对原告造成了名誉侵害，因此，要求法院判处高达 ５０００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参见 Ｌａｎｉｅｃｋ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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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已故著名导演谢晋的行为，该判决书给出了高达２０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上海法院系统内把握的精神
损害赔偿限额一般在５至１０万元之间，因此，该判决书给出的２０万元赔偿金额显然带有惩罚的性质。



了精神损害赔偿，而未提起其他赔偿形式。从这一角度来看，对于原告来说，其他责任承

担形式与经济赔偿的责任承担形式地位不相上下。然而，在认定毁誉的１５６份判决中，不

存在法院支持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但不支持其他责任承担形式，而原告基于法院不支

持其他责任承担形式而提起上诉的情况；相反，却存在法院支持其他责任承担形式，但不

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赔偿额度未达到原告预期，而原告基于法院不支持赔偿或赔偿额

度过低而提起上诉的情况，共有判决３８份，占全部认定毁誉样本的比重为 ２４．３５％，从这

一角度再次证明了经济性赔偿在名誉侵权救济中之于当事人的重要意义。

第三，在名誉侵权的价值衡量与市场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假定两者之间存在影响关

系，则同样名誉侵权所对应的经济赔偿问题上，将明显体现出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落后

地区的现象，由此，将原告诉求精神损害赔偿额、法院判决精神损害赔偿额这两个变量分

别与各判决书所属省级行政区２０１５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则前

二者应与后者间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原告诉求精神损害赔偿额与所属

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值为 ０．５２３，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０．０３４；法院判决精神

损害赔偿额与所属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值为 ０．０４７，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０．２２１，后者显著值小于 ０．０５，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这说明在数据库中，法院在

对名誉侵权进行经济衡量时，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所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结合皮尔逊

相关系数来看，这种衡量体现出一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名誉侵权经济赔偿越高的较弱的

正相关关系。

第四，在惩罚性损害赔偿问题上，数据库中共有 ８４份判决显示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从具体判决上看，不存在法院判决额度大于原告诉求额度的样本，而判决额度大于等于诉

求额度５０％的样本仅有１４个，〔６８〕即使假定这些判决即属惩罚性赔偿，不计入法院认定毁

誉侵权但未判处精神损害赔偿的共７２份判决，其所占比重也仅为判决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的８４份判决的１６．６７％；而从整体判决来看，将该 ８４份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样本的判决额

度与诉求额度进行对照可知，从平均数上来看，法院仅在 ２４．４４％的程度上支持了原告精

神损害赔偿的额度诉求，两相结合来看，数据库中并未展示出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支持

态度。

第五，在特定损害结果对毁誉认定的影响问题上，以全部因证据不足而未获法院支持

的共６６份判决为例，除有５６份由于原告无法提出证据证明毁誉性行为为被告实施的外，

其余１０份在判决理由中均明确表示：即使在有证据证明存在毁誉性行为时，仍由于原告

无法提出证据证明造成自己社会评价降低的特定损害结果而未获得法院支持。〔６９〕 这样

的判决结论也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观点一致，根据 １９９３年 ８月 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７条第 １款的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

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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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由此，仅有毁誉性行为的存在，但无证据证明

毁誉性行为导致特定损害结果时（即对因果关系的证明），无法认定名誉侵权。我国无论

在成文规定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毁誉性行为造成特定损害结果的存在与否较为重

视。与此相对，美国毁誉法通过不可反驳的推定损害规则来解决对于特定损害结果的证

明问题，即只要认定行为人基于真实恶意而实施了毁誉性行为，无需对该行为给他人造成

的具体损害结果加以证明即可认定毁誉。因为这种损害结果在法律上是推定存在的，美

国毁誉法不重视特定损害结果。这一做法“与市场社会的经济名誉格格不入，而与社群

社会的尊严名誉相匹配”。〔７０〕

第六，在内容真实与否对毁誉认定的影响问题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从入选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的代表性案例来看，内容的真实与否并不完全是名誉权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

除此之外，在涉及名誉权纠纷的一系列典型案例中，亦未将毁誉内容真实与否作为庭审的

焦点。从数据库中反映的情况来看，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除对 ６６份证据不足的判决无法

评判毁誉内容真实与否外，对于其他 ２８８份判决应均有加以评判之可能，然而，其中却仅

有占比为１８．２％的５２份判决书将毁誉内容的真实与否作为庭审的焦点进行裁判，由此，

共有２３６份判决在未就毁誉内容真实与否进行判定的基础上，即做出了名誉侵权成立或

不成立的结论。

四　余　论

从我国当前公众及法院对名誉的界定来看，名誉的经济性显然较其尊严性体现得更

为明显，毁誉行为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名誉，也侵害到与其名誉相对应的经济利益。特别

是在经济社会中，名誉侵权在侵犯人格的同时，实质上对被害人经济利益的侵犯也不容小

觑，因此，经济赔偿应成为名誉侵权救济措施之核心。从对毁誉犯罪的刑种配置上，一定

程度上也接近于对侵财犯罪的配置逻辑，符合针对侵财犯罪配置财产刑这一刑种配置

原则。

从刑种选择上，我国《刑法》第２４６条诽谤罪在刑种设置上未将财产刑作为待考虑之

刑种，将之与前文中６２个对毁誉行为犯罪化的法域进行对比。全部法域普通毁誉犯罪的

刑种设定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单处财产刑、单处自由刑、自由刑与财产刑并处。单处财

产刑的代表法域仅占比６．５％，包括法国、俄罗斯、西班牙、保加利亚。单处自由刑的代表

法域占比１２．９％，包括中国、加拿大、尼日利亚、捷克、委内瑞拉、斯洛伐克、菲律宾、朝鲜。

自由刑与财产刑并处的代表法域占比高达 ８０．６％，为剩余的 ５０个法域，属于最常见的刑

种模式。由此，占据绝对优势比重之法域均将财产刑作为毁誉犯罪的法定刑种之一，与我

国诽谤罪的刑种配置形成鲜明对比，据此，中国刑法诽谤罪的法定刑配置中增加财产刑，

至少从世界范围内的立法现状来看，有其正当性根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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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财产刑作为刑事毁誉犯罪的刑种之一，还有如下深意。虽然如前文对比发现，

当前毁誉行为犯罪化仍属于国际刑事立法之主流，但不可否认，针对毁誉行为非犯罪化的

呼声越来越高，而在规定了毁誉犯罪的法域，也尽可能在保留立法上犯罪条文的同时，在

司法实践中采取“准非犯罪化”措施，比如，我国香港地区虽然存在刑事诽谤罪名，但“近

数十年来有关诽谤的刑事检控个案几乎不存在，律政署一般不会提出检控，很可能当局认

为名誉受中伤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应循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法例保留刑事诽谤条文主要

是针对严重的恶意的诽谤”。〔７１〕 同样，在 ２００５年，西欧各主要国家因毁誉犯罪而被定罪
的人数分别为法国５７人、意大利９１人、匈牙利１９５人、克罗地亚３７４人、捷克１７９人、拉脱
维亚１９人、丹麦１２人、斯洛伐克２人，挪威当年为０人。〔７２〕

虽然各国定罪人数多寡不一，但在司法实践中尽量抑制刑罚对毁誉行为的惩罚已然

成为一种努力方向。作为“准非犯罪化”措施，可以通过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定罪的途

径来实现，亦可以通过轻刑化的途径来实现。日本在面对毁誉犯罪问题上，“学界及实务

界的普遍态度都是朝向缩小处罚范围的方向进行。只是在其中解释论上的论点或有不同

而已”。〔７３〕 而如果从轻刑化的思路出发，我国《刑法》上诽谤罪增设财产刑的做法，就更

是值得推崇了。

在美国，通过一项与毁誉相关的“爱荷华诽谤研究项目”发现：被调查的原告中，“仅

２０％的人是为了通过诉讼获得与诽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的赔偿……更多的原告不将
诽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看得过重，其提起诽谤诉讼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恢复名誉，纠正在

原告看来是虚假的、恶意的内容”。〔７４〕 由此，美国社会大体上应处于名誉尊严化的社群社

会中。

而通过前文我国与毁誉相关的情况分析，从代表社会公众的原告角度来看，其普遍重

视经济赔偿对名誉权侵害的救济作用，甚至在法院支持名誉侵权诉求，并且采取赔礼道歉

等其他责任承担形式的前提下，仍以不支持经济赔偿或经济赔偿不足为由提起上诉，这充

分表明了公众在一定意义上将名誉侵害的内核等同于经济性损失的立场。从法院角度来

看，虽然在名誉侵权的经济赔偿问题上，与原告体现出质与量的差别，但这在一定程度上

囿于各地精神损害赔偿的限额规定，〔７５〕法院在判定名誉侵权的赔偿额度上，也体现出与

所属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性，并且并不支持对毁誉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同时，从判

决书展示的庭审焦点来看，不存在（或无法证明）特定损害结果成为法院否定名誉侵权的

一个重要依据，而对于毁誉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则并未普遍成为法院庭审关注的对象。由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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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自然人因人
格权利遭受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第十条第（六）项明确规定，在确定精神损

害的赔偿数额时，应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从而授予各地法院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上进行限制

性规定，目前已有安徽、山东、福建、江苏、北京、四川、重庆、陕西、广东、云南、河南等省级行政区高级人民法院就

此进行了限制性规定，一般最高不能超过１０万元。



此可知，我国司法实践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体现出来的特征，与市场社会中的经济名誉以

及社群社会中的尊严名誉作对照，显然与前者更具共通性。

如果认可一项制度的建立应当与其所依存的社会现实环境相匹配这一观点，结合前

文的分析，尽管在遵从社会与社群社会中，侵犯死者名誉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应当认可

其犯罪性，但在市场社会中，名誉的核心价值在于经济性，而死者已非法律主体，其名誉所

承载的经济权利自然无从谈起，同时，死者近亲属对死者所享有名誉权益的经济价值，在

市场环境下由于过于间接亦难以为市场所衡量，因此，在当前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语境下，

对于自然属性的特殊对象———死者名誉，不应加以刑事调整。对于社会属性的特殊对

象———官员名誉，我国存在理论、立法与实务的三个层面。在理论界，提倡官员名誉的保

护应弱于普通人，这带有鲜明的名誉尊严化的社群社会特征。在刑事立法上，对官员与普

通人名誉平等保护，带有鲜明的名誉经济化的经济社会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实质上对官

员名誉的保护却重于普通人，这又带有鲜明的名誉荣誉化的遵从社会特征。刑事实务不

仅未贯彻立法的平等精神，也未切合所依存的社会现实，显然过于落后。理论界只注重公

权力的限制，而忽视名誉所依存的社会现实，显然过于激进。从公众对名誉的内涵来看，

我们不能落后地选择过分保护官员名誉权的做法，也不宜激进地支持限缩保护官员名誉

权的立场。与现实社会相照应的是平等地保护，官员不该基于其特殊身份而享有超过普

通人名誉保护的特殊地位，也不该基于公众人物的属性而在名誉权的保护问题上，将其排

除在普遍保护之外。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２０１５年北京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才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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